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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強僱員對強制性公積金投資的管控之意見書 

 

強制性公積公計劃管理局建議，容許僱員每年可以至少

一次，將僱員強制性供款產生的所有權益，一筆過轉移

到自選強積金計劃之下，開立個人帳戶。本人深表贊同。 

 

特區政府2000年推行「強制性公積金計劃」，至今踏入

第8個年頭，原意是通過強迫儲蓄，讓本港數百萬打工仔

能夠享受無憂無慮的退休生活，並減低市民對綜援的依

賴。強積金實行至今7年計算，現時全港約有240萬名僱

員參加了強積金制度，即每名僱員平均約有12萬元強積

金累計供款額。由於強積金計劃現時全由僱主決定受託

人，因部分受託人收費偏高，管理費高達4%，令僱員強

積金的大部分收益被管理費蠶食，受條例所限制僱員不

能轉移受託公司。 

 

強積局提出修例建議，是從善如流的進步做法，讓僱員

可以調動自己的強制性供款產生的所有權益，轉移自選

強積金計劃。本人認為是一個突破，有助提高僱員管理

供款的意識，而低薪僱員與其被基金經理蠶食供款，容

許他們轉換受託人反而可以保障自身的權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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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意見認為，應該讓僱員自行選擇轉移所有權益，這方

面具有一定難度。假如僱主供款部分的受託人也由僱員

選擇，每位僱員去選擇不同的受託人，將為僱主帶來麻

煩，加重行政工作，拖慢處理長期服務金的時間，當局

要監管也不容易。萬一僱員將僱主供款部分投資於高風

險的組合上，一旦虧蝕，有機會令基金未能對沖僱員退

休後的長期服務金等數額，有可能出現「僱員蝕錢僱主

賠償」的不良現象。 

 

本人相信，修例只是增加彈性，也未必促使所有僱員每

年均就其供款部分自選受託人。事實上，香港僱員普遍

工作忙碌，在投資方面又缺乏經驗和理財知識，加上強

積金供款有待退休始能提取，故此一般僱員都不太關心

強積金的箇中情況，又或根本沒有仔細留意供款的投資

方向和回報情況，更遑論日後自主地把收益轉移受託公

司。僱員有這種態度並不可取，若僱員不能妥善地處理

有關供款的投資安排，將來的退休生活便得不到適當的

保障。故此本人希望積金局不斷完善法例之餘，還要不

停地加強強積金投資教育的推廣，加深市民對強積金投

資基金的認識，協助他們作出明智的投資選擇及更有效

地管理他們的強積金儲蓄，造福港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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